	市金融办机关党支部意见征求表

（2016年度）

	评定等次
	履行党组织义务
	立足岗位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
	按期交纳党费

	优    秀
	
	
	

	合    格
	
	
	

	基本合格
	
	
	

	不 合 格
	
	
	

	对市金融办机关党支部或个别党员同志的意见和建议




  请于2017年3月17日前反馈至市金融办，电话（传真）：3991477。
